被装的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采购被装项目
2、 采购内容：服装鞋帽、标识
3、 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扫描件）。
2） 投标人必须是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2015版)》、《关于增补警服目录生产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中的入围企业或公安部 《警礼服系统品种生产企业型式检验合格名单》内企业。（描述：投标人必须是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2015版)》、《关于增补警服目录生产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或《警礼服系列品种生产企业型式检验合格名单》中的企业 (已取消资质的企业除外)，须提供2024版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生产企业目录定点生产企业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能力，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条件（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 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 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为信息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6）近三年2021-2023的财务报表（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投标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2021年-2023年任意一年，企业成立不足1年的提供企业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完税证明（如未缴税的需提供其相关税务部门开具的资料证明）；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等材料的原件扫描件；（或提供《政府采购诚信承诺函》原件扫描件）；
（7）投标保证金收据扫描件或银行转款证明扫描件或支票扫描件、汇票扫描件、本票扫描件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扫描件；
（8）营业执照须具有服装生产与销售资格；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投标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10）本项目不允许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提供非进口产品投标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11）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供应商必须出具相应声明函。【供应商要求及声明函要求详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4、 付款方式：供货结束后，验收环节无问题，按成合同价的100%支付货款。（凭成交通知书、合同、验收单和正式发票付款)。
5、 [bookmark: _GoBack]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1人。推荐中标候选人3个。
6、 中标人选取规则：为确保产品或服务质量符合预期标准，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需要在中标后的3日内携带样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样品验收（样品验收只有一次机会，不接受二次提供）。验收标准应与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和要求保持一致，经采购人样品验收小组验收合格的，出具样品验收确认单，才能被确定为中标人，验收合格样品留做供货依据和供货数量，合格验收标准如下：
1) 面料：面料洁净平整、纹理清晰、无疵点、无跳纱、无异味、无色差等。
2) 缝制工艺：线迹均匀美观、顺直平整、不抽皱、底面线松紧适度、不跳针不浮线不断线、无线头等。
3) 熨烫工艺：样品平服自然、无极光、无水印、无污染等。
4) 外观效果：样品外观挺直、平顺自然、无色差、对称一致等。
7、 履约保证金：3%。
8、 合同签订：公示结束后，在无投诉质疑的情况下，3天之内签订，如不按时签订视为自动放弃，采购人将按照《采购法》予以追责，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 供货/完工时限：合同签订后15日内供货。
10、 供货要求：供货商订做和生产前需上门量体，检测报告、合格证在供货时提供。
11、 售后服务：免费提供退换货服务。
12、 供应商向采购人指定地点供货。采购人按送货单内容收货，采购人确认产品符合要求后，主要负责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结款时以中标清单价格填写验收单，对于更换的产品需在验收单上注明，对于增加产品或价格有变动的产品，需另外填写验收单，对服务质量，送货时效，是否存在货品质量与响应品牌参数不相符，以次充好现象，是否达到采购人预期等因素进行验收。最终验收（如有）：供货完毕后，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进行最终验收，各项指标符合可验收通过，不符合则不予验收。验收结果以采购人验收小组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
13、 项目负责人：张亮
14、 电话：18099336991
15、 电子邮箱：137158540@qq.com

                      拜城县公安局
                      2024年8月20日
商务要求：
1、 验收时，如未能按照采购方要求完成供货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不予支付，货款，凡有贴牌、以次充好等弄虚作假的行为、采购方有权拒绝采购，并且保留一切追诉的权利，不得参与下一轮报价，若投标单位执意扰乱竞标秩序，采购单位有权向政采云/采购中心由请对投标单位的处罚，处罚内容包括禁止报价、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等。投标单位在报价前请仔细评估自身履约能力。
2、 质保期内对于售后处理，要求报价人提供7*24小时免费更换服务。
3、 合同签订后15日内完成供货，并交付使用，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
4、 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报价包含商品到达采购方并能正常使用的一切费用。对不能满足参数要求或者虚假相应，或者无法按时交货影响使用的，可作为无效处理，同时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承担相应责任。






